
民間參與興建暨營運「臺北文化體育園區大型室內體

育館投資執行計畫書」（草案）審查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00年 9月 2日（星期五）下午 14時 30分整 
貳、會議地點：臺北市政府 9F西北區法規會審議室 1 會議室 
叁、會議主席：臺北文化體育園區籌備處 曾副執行長燦金 
 

記錄：許曉琪 
肆、主席致詞：略 
伍、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表 
 
陸、討論事項 
案 由 ：為「臺北文化體育園區-大型室內體育館開發計畫

案」投資執行計畫書草案審查事宜，提請 討論。 
王組長雲慶意見： 
一、 有關大巨蛋球場針對不同球類比賽所使用之不同人工

草皮材質請特別注意。 
二、 有關球場符合 IBAF標準認證之方法，建議可採用於試

營運階段舉辦國際棒球比賽方式，藉由賽前規格檢核，
確認大巨蛋球場是否符合標準。 

 
黃教授明聖書面意見： 
一、 P5-41，高達 132億元的「股本籌措」，只用不到 6行文

字描述，太過簡略。興建期，每一年度預計新注入的自
有資金額度中，多少來自特許公司的原始發起股東，多
少來自股票公開發行、或其他方式。前述之規畫，應有
具體佐證及說明。 

二、 自有資金與融資比率，P7-6修正版雖改為 48 : 52，
仍與 P5-2 的 47 : 53 稍有不同，應取得一致。在近乎
1 : 1之下，P5-23， 負債比率宜改為 100%，或稍放寬
為 120%。(200%是在 1 : 2的情況下得出的)。 

三、 P7-6，倒數第 7行建議修改為「……銀行貸款縮水或遲
撥下，工程將無法完工。一般而言，BOT案融資風險應
是由特許公司承擔。」刪除「融資出現問題時，政府應
出面協助。」 

四、 P5-19，機電設備折舊年限為 25年，為何 25年時間到
了，重增置比率只有 15% 或是 30%，不是 100%？請說



明。 
 
捷運局書面意見：項次 32.對於申請移設連通部分之辦理情

形,仍需於『建築及興建技術專章中說明』
一節,遠雄公司回覆詳 p.3-3-8說明,將之納
入『二、交通動線規劃』之內容,是否洽當?
其重要性應獨立一節,請更正。 

 
建管處書面意見：有關本案緊急避難逃生計畫，經台灣建築

中心審議後，尚有審議委員之意見列管需於
施工前修正完成，本案緊急避難逃生計畫應
以修正後之版本。 

 
停管處書面意見： 
一、 投資執行計畫書之第 2次審查意表項次 27，本處 100

年 8月 22日並無審查意見，請修正。 
二、 投資執行計畫書之建築及興建技術報告書 P3.12.5.4.2

之 CMS圖部分，本案於市民大道上增設可變資訊系統與
本處現有可變訊系統的位置重疊。 

 
交通局意見：交通相關應辦事項含施工及營運期間交通維持

計畫，會議後提供參考格式，請遠雄公司依照
格式修正。 

 
研考會意見：請說明球場標準認證之方法，確認輔助設施是

否符合標準。 
 
捷運公司意見： 
一、工程費是否包含捷運移設連通費用，請單獨列出此項費

用。 
二、對於捷運移設連通部分,建議依中興工程意見仍需於『建

築及興建技術專章中說明』。 
三、請說明捷運設施未來評估之流量及離場評估量。 
四、散場計畫說明中「散場群眾的交通運輸方式及前往的動

線」，因反方向捷運運量恐無法負荷，「反方向回到原進
場的入口」文字請考量。 

 
教育局審查意見： 



一、有關命名權事宜，施工階段仍以「台北大巨蛋」為名稱，
正式命名請遠雄公司承諾於營運前完成雙方協議。 

二、交通應辦事項說明表中有關施工階段第 6、8、9項目權
責單位有誤，請修正。 

 
中興工程意見： 
一、移設連通屬契約內項目，建議仍需於『建築及興建技術

專章中』說明該項目內容，建議可摘入無影響移設連通
審查部分之說明，以符契約規定。 

二、有關工程專業責任險非僅有建築師需投保，請依契約規
定修正。 

 
柒、結論：請遠雄巨蛋公司於七日內完成審查委員及各相關

單位所提意見修正，並提送本府複審，再請各單
位協助檢視是否完成修正如修正完成或無新增
意見，後續將採書面核定方式辦理。 

 
捌、臨時動議：無 
 
玖、散    會：下午 3時 45分 


